98學年度第1學期學士班學生選課須知
	類   別
	年級或對象
	起 迄 日 期 及 時 間
	注　　意　　事　　項

	志願選課
(含通識、中華民國憲法、中山學說與當思潮課群、體育和共同選修)
	一至四年級

(含延修生、轉系生、復學生)
	98年8月21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卅分
至
98年8月27日(星期四)下午五時止。
98年9月1日(星期二)公布結果
	1、 選填志願後，依各科之限制條件及隨機方式分發。

2、 通識課程初選，每學期四年級最多僅限選修四門、三年級限選三門、一、二年級限選二門。已選滿通識課程八學分、中華民國憲法、中山學說與當代思潮已選二學分者，在志願選課之優先順序上，將排在最後。

3、 自動轉入初選選課檔。

4、 修習學生所屬學院及雙主修學院開設之通識課程不列入通識畢業學分。

	一般課程

初    選

(含各系專業課程之志願選課)
	一至四年級

(含延修生、轉系生、復學生)
	98年9月1日(星期二)上午八時卅分
至
98年9月9日(星期三)下午五時止。
	一、初選最多限28學分(不含第一階段志願選課、教育學程)內。
二、每科不限人數，不採先選先贏方式處理，若超過限修人數，則由各系(中心、室)依年級或抽籤辦理篩選作業。。

三、選課須依校、各系(中心、室)規定辦理，若有擋修、限修年級、限本系、限修人數等條件，應於選課前自行了解，或參考備註欄中之相關規定，選修不符規定之科目，將由各系或課務組直接不核准或移除。

四、補辦初選者，請於開學時於加退選時間辦理。

五、教育學程選課，請另行於教育學程選課系統中辦理。

六、初選時，原第一階段志願選課項目，祇能退選，無法加選。
七、一、二、三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16學分；四年級(不含延修生)每學期不得少於9學分。
八、系定必修課程，必須於當屆選修。

	加、退選

	四年級

(含延修生)
	98年9月15日(星期二) 中午八時卅分
至
98年9月28日(星期一)下午五時止。
(9月15日三年級以下學生不得選課。)
	一、未辦理初選者(復學生、延修生除外)，務必向註冊組請准註冊假，否則視為逾期註冊，依逾期註冊處分辦法議處。

2、 所有延修生請於選課完畢後，務必於9月16日及9月17日至課務組領取選課單後，先請系主任簽章，再交至課務組核章後，至出納組繳交註冊相關費用。復學生則依所屬年級，於上述加退選時間內辦理選課。

(延修生擬辦理就學貸款者，請提前於9月2日至9月3日至課務組辦理人工選課並列印選課單，經系主任簽章、課務組核章後，再至出納組領取繳費單，以利於9月9日前如期完成就學貸款手續。)

三、加、退選時，務必先與導師諮商，以避免加退選後課程更動之麻煩。

四、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符合下列各項條件者，得相互選課：(限9月18日至9月28日上網辦理選課)
(一)、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之必修課程，除應屆畢業生需重、補修之課程外，不得相互選課；其餘課程開放互選。

(二)、互選科目人數依各該課程所訂限修人數規定辦理。

(三)、相互選課之學分數除延長畢業學生外，每學期不得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之三分之一。
五、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生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或名次在該學系該班前百分之十以內者，經授課教師、班導師、本學系主管及開設課程學系(所)主管核可，得修習碩士班課程，惟修習碩士班課程需有碩、博士班學生選修，該科目方得開設。

六、修課須從開課第一天起全程參與，不得以尚未加選為由缺課。任課教師有權對缺課同學做不准加選或要求退選之決定。
七、選課程，不得有衝堂情事，否則該衝堂課程均將以零分計算。
八、體育課程若擬更動，請於加、退選時間內，自行上網至選課系統內加退。

九、免印選課單，由課務組整批列印送各系辦公室發放後，同學再持單複核。

十、本階段加選或退選均以線上為準，不得事先自行列印選課單請任課教師簽名加選課程。

十一、大一英文採分級測驗方式辦理，於開學第一週辦理，未參加者不得修習，詳情請見本校最新公告及學生資訊系統公告。

	
	三年級
	98年9月16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卅分
至
98年9月28日(星期一)下午五時止。
(9月15日及16日二年級以下學生不得選課。)
	

	
	一、二年級
	98年9月17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卅分
至
98年9月28日(星期一)下午五時止。
	

	領取選課

確認清單
	全校所有學生
	98年10月5日(星期一)
至
98年10月9日(星期五)
每日上午八時卅分至十二時；

下午一時卅分至五時止辦理
	一、請至各系辦公室領取並自行簽名。
二、無論有無加退選，務必將選課確認清單經導師、系主任蓋章後，繳回系辦公室，由系彙整後，再繳回課務組。


	核章繳回選
課確認清單

(選課確認選單經導師、系主任簽章核可後並繳交課務組)
	全校所有學生

	98年10月5日(星期一)
至
98年10月9日(星期五)
每日上午八時卅分至十二時；

下午一時卅分至五時止辦理
	1、 務必先請導師簽章後，再請系主任簽章核可。

2、 若有重大原因擬變更或因系統無法處理者，請自行於選課單上刪除並需經任課教師同意，或直接填寫於選課單上並請任課教師簽名同意方可加選。

三、選修外系課程(不含通識、中山學說等共同課程)者仍請至外系核准，選修體育課程請至三峽行政大樓三樓體育室核准。
四、他校開設之遠距課程、北醫和北科大開設之通識課程，以及日夜互選課程，均不得在此階段加退選。
五、未繳回選課確認單，則以電腦系統所載資料為主，不得異議。

	核對加退
選結果
	全校所有學生
	98年10月19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卅分
至

98年10月23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止。
	1、 自本學期起，不再發放最後一份之選課清單，請自行上網查詢選課紀錄，若有不符者，請上班時間至課務組更正。

二、課程因選課人數不足經停開公告後，請立即至課務組辦理退選，若有必要，經所屬學系及任課教師同意後辦理加選。

三、本階段僅查對課程，除非停開或重大事由經簽淮者外，不再任意加退選。
四、凡逾授課時間三分之一(即10月23日)後，除有非歸責於學生之原因外，一律不得更改。


※選課網址：本校「教務處」項下「學生資訊系統」或網址(sss.ntpu.edu.tw) 內之「選課系統」進行選課。

